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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近日，有关媒体上流传关于公司普宁中药材专业市场项目土地及工程进度的

传闻。 

二、澄清说明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知悉上述内容后十分重视，

本着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查阅了有关资料，检查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经核实，上述报道所涉及的内容不符合相关事实。为此，本公司特作出澄清说明

如下： 

（一）普宁中药材专业市场项目土地系依法取得，土地权属合法。 

普宁中药材专业市场项目土地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2年12月17日刊登

的《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公告编号：临2012-033），以及分别于

2013年3月4日和2013年3月9日刊登的《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有关事项的说

明》（公告编号：临2013-003、临2013-004）。 

（二）普宁中药材专业市场项目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经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普宁中药材专业市场项目被广东省

发改委列入《广东省2014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是广东省重点支持的建设项目。

截至2014年11月30日，公司正在根据业务经营的需要和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积极

推进该重点建设项目的施工建设，该项目目前处于正常的施工建设过程中，其中

大部分工程已经封顶，并准备进入装修阶段，项目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三）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上市以来，公司均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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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了信息披露。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其他任何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信息。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司发

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日 


